附件3：
遴选韶关市项目制培训师资和考评员培训班工作承办单位自评表

申请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日期：
	序号
	评分项
	评分基准
	得分
	自评得分

	1
	所属地
	1.浈江区和武江区，得9分；
2.曲江区，得7分；
3.乐昌市、南雄市、乳源县、始兴县、仁化县，得5分；
4、翁源县，得3分；
5、新丰县，得1分。
	9分
	

	2
	单位资质
	申请2022年项目制培训师资培训班承办工作的单位应为《广东省职业技能培训合格证书管理办法》（粤人社规〔2020〕17号）文中的培训机构等，需按照通知中申请条件提供相关作证资料：
1.符合申请条件的机构，独立申请，得3分；
2.不符合申请条件的机构，取消申请资格。
	3分
	

	3
	场地设施设备
	需具备筹措满足培训工作要求的场地、提供必要设施设备等硬性条件的能力：
1.自有场地，得5分；
2.租赁场地或已准入市职技中心，得3分；
3.需自行筹备满足承办项目的设施设备，本项满分15分；每提供一项设备加1分，每提供一项工具加0.5分；如此项得分0分，则取消申请资格。
自有场地、租赁场地、准入中心、设施设备需提供相关佐证材料。
	20分
	

	4
	培训组织
	做好政策宣传、组织报名和制定工作方案，包括：实施方案、安全防范制度、防控防疫制度、预算和收费标准等：
1.结合实际制定标准的工作实施方案；
2.根据政府的要求标准设置安全防范制度；
3.根据政府的要求标准设置防控防疫方案；
4.能预测成本支出和设置合理的收费标准。
以上4项材料均按如下标准评分：完善可行得5分，一般得3分，较差得1分，不提供不得分。
	20分
	

	5
	培训管理
	为更好地管理考评员培训工作，申请单位需安排有相关工作经验的专职工作人员和后勤人员，至少提供6人，每增加多1人得2分，最高得8分。
（需提供1.劳动合同；2.社保清单或退休证明；申请单位法人无需提供劳动合同。）
注：只得6人不得分；少于6人取消申请资格。
	8分
	

	6
	承办经历
	具有师资培训或考评员培训相关服务经验，并附上合同或文件通知作为佐证：
1.以往承办过培训班，每承办一期得3分，不超过四期；
2.以往协助开展过考评员培训班，每协助一期得1分，不超过四期。
	12分
	

	7
	师资队伍
	需有专业技术支撑能力，对申请的项目能组建高水平和专业性强的专家队伍，需提供所申请承接项目的专家资质，每个项目必须提供1名专家，所有申请项目总计不超过12名（不含数字技能项目）专家：
1.副高以上职称或技师以上职业资格证或项目制专家师资证，每提供一名得2分；
2.中级职称或三级职业资格证或项目制师资证，每提供一名得1分。
（需提供师资资料：身份证、学历证、职称证、职业资格证、项目制（专家）师资证等，需提供聘用协议或授权协议或签约书或合同书复印件加盖公章，未提供不得分。一人持有多证不重复计分。）
	24分
	

	8
	开具票据
	1.能独立开具培训发票或收据，得2分
2.不能独立开具培训发票或收据，不得分。
	2分
	

	9
	规范开展培训
	开展职业培训相关工作以来无任何有关职业培训违法违规的情况，得2分。（一票否决项）
	2分
	

	合计
	
	100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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